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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71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
2樓 【新課綱協作平臺】
承辦人：陳民哲
電話：(02)29559019 分機21
傳真：(02)29559016
電子信箱：larn1973197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2022581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296862_112D2055658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1學年度技術型高中「煉戰領域-素養

Challenge」實施計畫1份(如附件)，請貴校鼓勵學生踴躍

報名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協助學校推動核心素養融入語文、數理學科教育，以提

高學生對語言及數理研究之興趣及鼓勵學生參與校際間相

互觀摩，提升學科素養教育品質，以豐富學生學習歷程檔

案的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，特研擬本計畫。本案為延

續性計畫。

二、參賽資格：本市公私立技術型高中(含普通型高中附設職業

類科)，111學年度高一至高三在學之專業群科學生。

三、競賽方式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2年3月1日（星期三）止。

(二)競試日期：112年4月8日（星期六）於鶯歌工商舉行。

(三)競試項目：「語文領域-國語文」、「語文領域-英語

文」、「數學領域-數學A」、「數學領域-數學B」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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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數學領域-數學C」。數學領域不得跨群科競試，僅能

報名參賽者科別所屬之版本。

(四)競試範圍：

１、高一：高一上學期學習範圍為主。

２、高二：高一至高二上學期學習範圍為主

３、高三：高一至高三上學期學習範圍為主。

(五)採個人賽挑戰方式，「數學領域」以報名學生就讀之群

科數學版本為主，報名後不得更換挑戰項目，不符規定

者取消挑戰及獲獎資格，報名表單由學校統一彙整後集

體報名。

(六)報名人數：每一領域挑戰人數，以學校專業群科該年段

班級數的2倍為報名人數上限。（數學-A、數學-B、數

學-C皆為數學領域，同校報名人數合併計算）。

(七)競試方式：以單選題，實地紙筆測驗劃卡方式進行。

(八)競試相關資料統一放置新北市立鶯歌工商網站「新北市

技高課綱推動平台專區」（https://www.ykvs.ntpc.

edu.tw/p/403-1000-328.php），並不定期公告相關資訊

供師生下載。

四、獎勵：

(一)第1名1名：獲圖書禮券3,000元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獎狀

1紙。

(二)第2名1名：獲圖書禮券2,000元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獎狀

1紙。

(三)第3名1名：獲圖書禮券1,000元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獎狀

1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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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佳作數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獎狀1紙。

五、檢附本計畫1份(如附件1)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職(除 新北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外)、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
學、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、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、崇義學校
財團法人新北市崇義高級中學、東海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東海高級中學、南
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、鄭義燕學校財
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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